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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2021)浙0382民初1710号
吴成龙、吴成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成龙、吴成明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71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010号

金根元：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志新与被告金根元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缴费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
金根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沈志新
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10万元为基
数，自2018年3月5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判决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2860

元，由被告金根元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7203号

赵位:本院受理原告周晓江与被告赵位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782民初1720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赵位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周晓江货款49200元
及违约金3315元。案件受理费578元，由原告周晓江
负担18元，由被告赵位负担56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
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8147号

金建富:本院受理原告楼美琴为与被告金建富、吴小
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初18147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
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811号

陶健：本院受理原告王景周与被告陶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84民初28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由被告陶
健返还原告王景周款项18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
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1年5月6日起按年利率
3.8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39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550元,由被告陶
健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997号

张寅进、武义葆迪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周浙康与被告张寅进、武义葆迪珑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依照法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武义葆迪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周浙康货款
6079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21年10月2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张寅进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0元(已减半收取),
由被告武义葆迪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由被告
张寅进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
市人民法院5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092号

郑海红（3326031971****032X）：原告王芳与被
告郑海红、胡灵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
腾退租赁房屋，解除房屋租赁协议；2.判令被告支付
房租55000元和占用费及其利息(占用费计算方式
为自2021年8月1日至实际腾退之日，暂算至起诉
之日3400元；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判令被告返还
原告垫付的水电费1119.71元。本案定于2022年3
月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举证期限至2022年3月16日止。逾期将依法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1852号

庞学会：本院受理原告胡正方诉你方庞学会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1081民初1185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1日下午15时30分至
16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12月20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
中，缙云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缙云县兴东工具厂(普通合
伙)破产程序一案，案号应为“(2018)浙1122破7号之
一”，特此更正。

法院公告
2021年12月23日

本院将于2022年1月20日10时起至2022年1月21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宁渔53058”船；船籍港：宁海；
船舶种类：国内捕捞船；主作业类型：拖网；总吨位：265；净吨
位：93；船长：37.89米；型宽：6.60米；型深：3.80米；建造完工日
期：1999年2月15日；船舶改装日期：2011年9月。该船目前停
泊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边防派出所附近码头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12月23日

拍卖公告
寻
亲
公
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桐庐县儿童福利院 认领，

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儿童福利院
2021年12月23日

某女孩，2005年7月24日出生,2005年11月1日被发现
遗弃在桐庐县江南镇珠山村王家自然村某居民家门口。身穿
绿色衣服，紫色线裤，随身附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法院已裁定绍兴汇鹏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终结,尚未对保证人申
请执行。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合同编号：浙江 Y11210145-1），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
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电话：0571-87836707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382552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3日

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债权本金基准日【2021】年【8】月【15】日，利息暂计算至

【2020】年【12】月【3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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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资产

绍兴美力服装刺绣有限公司（破产终结）

杭州骏驰实业有限公司（吊销）

绍兴市展宏实业有限公司（吊销

浙江亮晶晶镭射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赛丽达印刷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江山红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鑫勤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诸暨市巨威机械厂

浙江中统管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绍兴晨鹰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浙江雄绅制衣有限公司

诸暨新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诸暨新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浙江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

浙江昆隆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国申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九花新合纤有限公司

浙江富浩管业有限公司

诸暨市新亿宏纺织有限公司

诸暨市宏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恒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吊销）

浙江绍兴陆公红酒业有限公司（已注销，

被绍兴越王酒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浙江建杰聚合物有限公司（吊销）

浙江博杰电子有限公司（吊销）

诸暨市百泰化纤有限公司（破产终结）

绍兴汇鹏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终结）

浙江康辉铜业有限公司（破产终结）

未偿本金（暂计算至2021年8月15日）

9997406.04

45,000,000.00

12,499,636.67

49,583,948.12

5,847,794.00

18,500,000.00

3,700,000.00

28,156,172.31

4,000,000.00

1,500,000.00

9,500,000.00

25,680,327.00

24,299,038.40

9,900,000.00

45,000,000.00

6,965,819.47

16,900,000.00

13,113,000.00

19,641,892.00

9,000,000.00

10,302,426.46

16,322,295.69

4,653,004.62

4,931,889.00

6,844,590.23

2940356.38

30370439.55

24088916.93

未偿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12月31日）

13239948.21

58,812,840.76

14,822,177.29

50,868,481.67

3,898,333.96

11,780,087.19

2,880,461.25

25,951,067.78

3,577,880.00

4,424,110.84

8,240,300.00

9,857,683.46

10,478,932.13

5,140,499.62

17,499,000.00

7,607,268.52

6,086,800.00

10,357,768.05

10,621,130.41

3,366,485.98

5,879,991.75

23,462,337.02

8,533,246.69

7,716,123.56

15,163,769.44

1938676.07

50288982.51

35161900.01

保证人

绍兴泽辉家饰品有限公司（吊销）、刘铭、许晓萍

淮安市九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淮安市荣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楼翊骏、楼良樑

鲁建刚、陈蓉艳

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绍兴县万宏纺织有限公司、郑华、陆茶娟、朱卓、王燕鸿

诸暨露阳纸业有限公司（吊销）、余赛兆、余丽红、余晓东、阮漫丽、浙江中金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国亚纺织有限公司、浙江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诸暨市华夏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浙江红霞铜业有限公司、何金汉、金惠娜、奇爱集团有限公司

诸暨市创佳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破产终结）、杭州丰磊实业有限公司、陈林江、陈仲燕

浙江申佰利袜业有限公司、鑫勤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鑫勤锦纶有限公司、叶德信、杨琴

叶观巨、陈国琴

浙江鑫勤针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康兴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吊销）、虞建江、张华平

绍兴柯桥永盛染整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绍兴柯桥权伟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终结）、夏兴钢、夏爱琴

周锡培、周晓庆、鹿邑县利丰制衣有限公司、江苏九华化纤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浙江嘉美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格美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佳华机械实业有限公司、蒋烨磊、傅俞萍、斯培兔、姚利芳

斯培兔、姚利芳、浙江格美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灵铭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诸暨市华夏机

电科技有限公司、何金汉、金惠娜

浙江昆鹏家纺有限公司（吊销）、浙江瑞灵实业有限公司、尹春芳、单洁珍、尹峰、章黎明

浙江申鼎纤维有限公司、俞国胜、俞晓芬、杭州幸福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诸暨市新亿宏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凯帝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华舍涤纶有限公司、马银贤、周利英

浙江洁利达管业有限公司、浙江红霞铜业有限公司、孙裕浩、陈卫娟

浙江康富美实业有限公司、俞广富、楼力飞、杨友才、章秋英、杭州萧山丰业化纤制造厂

浙江建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孙培夫、王丽娜、浙江八达交通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诸暨市广达装潢建材有限公司（吊销）、浙江暨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淦、卢燕

浙江非凡雨家纺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周婉娟、徐建华（已死亡）、詹

生全、金芳

无

杭州萧山欢达纺织有限公司、陈天云、蔡彩娥

浙江旌路化纤有限公司（破产清算）、钟力、周畅

金峰针织有限公司（吊销）、绍兴县红光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吊销）、胡红

光、施秀娟、胡建光、徐国英、胡苗春、高文娟

浙江江南铜管有限公司（吊销）

抵押物

刘铭名下位于绍兴柯桥华舍街道中海国际商业中心1幢801-804室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1293.53㎡。

淮安市荣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江苏省淮安市银川路9号汇通女人城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合计4151.05㎡。

1、陈蓉艳，鲁建刚(共有)名下位于上虞市上浦镇104国道西侧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885.93㎡；2、鲁建刚名下位于绍兴迪荡湖路68号－

2505室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192.00平方米㎡；3、鲁建刚名下位于绍兴迪荡湖路68号－2501室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434.51㎡。

伊犁喀拉峻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新疆特克斯县齐勒乌泽克乡阔布村的工业房产，房产建筑面积2145.22㎡，土地面积36000㎡。

余赛兆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新世纪花园浮翠居D7幢1单元602室的住宅，建筑面积134.61㎡，车库面积25.88㎡，架空层6.22㎡。

1、何金汉、金惠娜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八一路34幢1-5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172.1㎡；2、诸暨市

华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阮市镇金岭村的工业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6500㎡。

浙江省诸暨市江山红管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店口镇三村上金湖的工业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2298.50㎡。

浙江鑫勤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紫兰路29号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15170.42㎡，土地使用权面积13315㎡。

诸暨市巨威机械厂名下位于诸暨市店口镇湖西村、祝家坞村的工业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3896.60㎡。

诸暨市鑫悦特种车辆配件厂名下位于诸暨市店口镇东大路27号工业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1865㎡。

夏兴钢名下位于绍兴柯桥坂湖明珠公寓1幢0311室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1307.65㎡
浙江雄绅制衣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牌头镇工业区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7350.53㎡，土地

面积15306.1㎡。

诸暨新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王家井镇集镇市南路187号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10,261.08㎡，土地面积10,553.5㎡。

诸暨新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王家井镇市南路187号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7733.46㎡，土地面积6732.50㎡。

浙江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阮市镇杨梅桥村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

17850.48㎡，土地面积为27794.6㎡。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中核博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吉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核博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吉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债转20213302001号），中核博浪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市
吉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核博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吉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市吉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市
吉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博浪公司联系电话：18057472089，林经理 吉田公司联系电话：18858721777，陆经理 中核博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吉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2月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温州市吉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中核博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债权人

中核博浪

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夏常立

浙江蓝岳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奋飞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奋飞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夏登好

账面本金额

2000000

6664943

7819325

2411257

18895525

账面利息

2279694

7538050.533

本息合计

4279694

14202993.53

10230582

28713269.53

《转让债权清单》单位：人民币元基准日：2021年12月2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瑞安市宏安针纺有限公司与黄国信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瑞安市宏安针纺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
括债权及担保人权利），已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依法转让给黄国
信。瑞安市宏安针纺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黄
国信履行相关义务。黄国信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黄国信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819731665，13758762298
特此公告。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瑞安市宏安针纺有限公司

黄国信
2021年12月23日

债务人

瑞安市建树针纺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截至2017年5月11日）

37789371.19

欠息（暂计算至2015年8月20日）

827851.76

担保人

保证人：瑞安市三澳针织有限公司，黄国平，夏爱华 抵押人：瑞安市建树针纺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 元


